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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救人却被冤枉成撞人
众目击者力挺好人，交警调查还清白
统筹 鞠平 文/片 本报记者 侯艳艳

一个男孩骑车摔倒不省人事，如果您正好路过，会上前救人吗？这
或许不该成为问题。

8月14日，市民祝振超骑车路上遇到了这一情况，他毫不犹豫地选择
上前救人，却被冤枉成撞人者。好在有目击者证明了他的清白，交警通
过取证调查，确认了祝振超不是撞人者。

15日上午，在烟台港公安局交警大
队，记者见到了市民祝振超，他带领记
者来到位于环海路的事发现场，讲述了
事发经过。

14日上午10点半，祝振超骑电动车
由北向南行驶到环海路烟台海洋渔业
有限公司救生筏检收站门口，一名十二
三岁的男孩从南边机动车道逆行驶来，
男孩想转向到非机动车道，就在两人相
距十几米时，自行车一抖，男孩摔倒在
地上，手里的鸡蛋也摔碎了。

祝振超说，男孩躺在地上，一动不
动，于是他把车子推到距男孩一两米的
位置。“我把电动车故意停在男孩身前，
防止有车辆冲过来。”祝振超说，男孩双
眼目光呆滞，和他说话也没有反应，就
立即拨打了110和120。

祝振超说，事发地距离公交站点二
三十米，当时有一二十名市民在现场围

观。在急救人员没有到现场前，男孩已
经苏醒，祝振超主动向男孩要到他父亲
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

祝振超说，男孩的父母就在事发地
点不远处做生意，听说情况后，他们也
赶到现场，“谁撞的？”男孩的父亲到了
现场张口就问，男孩稍稍迟疑了会，指
着蹲在身边的祝振超说：“他撞的。”

祝振超说，他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反问男孩：“是我撞的吗？”但
是，直到男孩被救护车拉走，始终没有
说话。

随后，祝振超跟随交警去了医院，
男孩仍对调查的交警说，是祝振超撞了
自己。

经过检查，男孩头部有轻微淤血，
左胳膊肘摔伤，治疗费和各项检查共花
费2000多元，当天下午，男孩就离开了医
院。

14日中午，烟台港公安局交警大队的
交警到事发现场取证，由于事发现场没有
监控资料，民警只能在附近寻找目击者。

“我可以证明骑电动车男子的清
白。”一名中年男子激动地说，，他当时
距离事发现场只有一二十米，10点半左
右，他抬头向事发地点看了一眼，看到
骑自行车的男孩自己摔倒在地上，过了

一会，就有一名男子从北边的非机动车
道上，推着电动车走到男孩身边，男子
把电动车挡在了男孩身前。“当时有很
多人在场，大家应该都可以作证。”这名
中年男子说。

中年男子说，当时还有一名女士在
场，和祝振超认识，说如果需要作证，可
以随时找她。

据烟台港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王警
官介绍，男孩在医院一口咬定是祝振
超撞的，男孩的父母也向祝振超索要
医疗费，但祝振超坚持说自己是在救
人，没有撞倒男孩。

为了查明事实，烟台港公安局交
警大队派专人查看电动车和自行车，
两辆车没有相撞刮擦的痕迹。

14日下午3点半，王警官来到这名
12岁的男孩家中。王警官问男孩是否
是祝振超将他撞倒，男孩给了肯定的
回答，当王警官对男孩说要对说的话
负责任时，男孩沉默了3分钟，承认是
自己摔倒的。

交警问：“你怎么下午说的话和上
午不一样？”未等男孩说话，他的父母
就对交警的说法感到不满，称孩子懂
什么。随后，男孩的父母告诉交警，肯
定是迎面驶来的电动车让孩子受到惊
吓，孩子才摔倒在地，因此对方必须负
一定责任，赔偿医疗费。

记者了解到，男孩向交警书面说
明情况时，也提到祝振超没有撞他，是
自行车失灵自己倒在地上。

交警介绍，现场采集的人证物证，以
及男孩的笔录都证明祝振超没有撞
人，无法构成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也无
权受理。

15日下午2点10分，男孩的父母来到烟台港公安局交
警大队，称要向祝振超索赔。

虽然交警一再说祝振超没有撞人，他们无法受理，但男
孩的父母坚持认为，祝振超要从非机动车道向机动车道拐
弯，吓到他们的儿子才摔倒的，就得赔钱。

交警对男孩的父母说，根据取证调查，男子当时走非机
动车道，并没有拐弯到机动车道的迹象。但男孩的父母仍然
坚持己见。

男孩的母亲质疑祝振超，不是他的责任为什么当时就
他打电话报警，“你吓到了我儿子，还充什么活雷锋？”对此，
祝振超始终沉默，没有说一句话。

男孩母亲的问话被一名交警打断：“你说这话就不对
了，照你这么说，看到路上有人摔倒，就不应该报警了，难道
谁报警，谁就负有责任吗？”民警还补充说，男孩是在机动车
道上逆行，如果真的与车相撞，也应负主要责任。

自我讲述：

一句“他撞的”让我不敢相信

目击者说法：

骑电动车男子没有撞人

交警调查：

自行车失灵孩子自己倒地

男孩父母：

吓着儿子，就得赔钱

在采访中，我的心情一
直不能平静，让我联想到
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
案”。6年前的彭宇案中，当
事法官一句“不是你撞的，
为什么要救？”的质疑，让帮
扶摔倒老人这样一个单纯
的问题演变成道德上的声
讨与反思。同样，面对男孩
父母“为什么就你一人打电
话报警？你吓倒孩子还充什
么活雷锋？”的质疑，我不知
道又会逼退多少好心市民
救人的脚步。

祝振超事件中，我们没
有理由过多指责12岁的男
孩，因为他的年龄还太小，
毕竟最终也说了实话。

这个事件也让我们看
到了让人温暖的一面，挺身
而出作证的市民，让我们感
受到了我们这个城市中存
在的正能量：不用怕，我给
你作证！

不想把这件事上升到
道德的高度去批判，我们相
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
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会
有人出手相救。

格记者手记

挺身而出的证人

让我们感到温暖

祝振超：

孩子还小，已原谅他

祝振超说，他十分感谢出面作证的市民，如果没有这
位市民出面，也许真的洗不清冤屈了。

“以后还是会做好人好事，不过做好事前，要考虑一下
了。”祝振超苦笑说，如果周围没有证人，他也许会很犹豫，

“我看下次救人前，大家应该录像，省的到时说不清。”
“孩子还小，我不会埋怨孩子，他最后说了实话。”祝振

超说，自己做好事反被人咬一口，他只是想讨一个说法，还
自己的清白。

祝振超说男孩就是在隔离花坛前摔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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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网友热议

好人难当

学会留证
@孩他妈我来了：现在

的社会，真的伤不起，不是什
么人都敢做好人好事的。

@崔崔：现在好人难当
呀，要学会自我保护。

@糊锅：扶不起，救不
起，好人当不起。

@筱彤：从老人该不该
扶，延伸到少儿扶不起。这个
社会做好人竟如此难。

@大树和毛毛虫：好人
的成本很高的，最美是偶然，
最悲是常态。

@viky：兄弟，下次记得
拿手机拍下来，好给自己留
条后路。

@天挣清海焦蓝：可以
远远的报警，现在好人不好
当啊。

男男孩孩准准备备从从
机机动动车车道道转转向向非非
机机动动车车道道，，在在花花
坛坛前前摔摔倒倒了了。

祝祝振振超超骑骑电电
动动车车自自北北向向南南行行
驶驶，，距距离离男男孩孩十十几几
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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